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2573号

原告:文小凤,女,198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久桓大道288号13幢26-3,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010181227。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辉,男,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久桓大道288号13幢26-3,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608206530。
原告文小凤与被告张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小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被告张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文小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18年9月27日在丰都县民政局登记离婚，离婚时约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被告名义经营的丰都县朝华公园游乐场所中的茶园，由被告转租给原告经营，原告每年向被告支付5万元租金。现原告干扰原告经营，经相关部门调解未果，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辉辩称，离婚时协议以5万元租金将茶园转原告经营是事实，但原告不履行协议，拖欠租金，并不按相关管理部门要求经营，被告才进行断电处理，断电后，原告交纳了拖欠的租金，被告及时恢复了供电，为此被告没有侵权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文小凤与张辉因感情不和，于2019年9月27日在丰都县民政局登记离婚，离婚时约定，丰都县朝华公园游乐园的主体经营权由张辉全权负责经营管理，文小凤在张辉经营期间租赁其中的茶园经营，每年提前向张辉交纳租金5万元，水、电、环境卫生由文小凤自己承担，并服从张辉及绿化公司管理，若违反协议，张辉有权收回经营权。2019年初因文小凤未向张辉交纳租金及文小凤搭建简易棚被丰都县城市管理局限期整改问题，双方发生纠纷，张辉为此断电逼文小凤交纳租金，2019年3月9日，文小凤向张辉交纳了2019年租金，后张辉恢复了供电。2019年5月7日文小凤向张辉交纳了2020年租金。
[bookmark: _GoBack]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银行转账记录、证人证言、接报回执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离婚时双方约定对丰都县朝华公园游乐园中茶园转租的内容，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具有相对拘束力，原告文小凤未按协议向被告张辉交纳租金属于违约行为，被告张辉为此断电逼文小凤交纳租金履行义务，行为时间短暂，具有自力救济性质，因此不属于违法或者过错侵权行为，且该行为已经终止，为此原告文小凤请求本院判令被告张辉停止侵害，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其请求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文小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文小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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